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仁1

自
力
社
區
是
一
個
老
舊
的
國
民
住
宅
，
屬
於

台
北
市
萬
華
區
，
座
落
於
青
年
公
園
西
邊
，
內
設

有
南
機
場
三
號
基
地
管
理
委
員
會
，
萬
華
區
自
力

社
區
發
展
協
會
。
面
積
七

-
O
O
平
方
公
尺
，
係

五
層
樓
建
築
，
共
計
十
二
棟
、
九
一

O
戶
，
地
形

南
北
長
方
。

目
前
社
會
治
安
惡
化
已
到
極
點
，
人
人
自
危

非
常
恐
怖
，
本
社
區
及
國
宅
管
理
委
員
會
有
見
及

此
，
為
喚
起
居
民
住
戶
社
區
意
識
，
發
揮
敦
親
睦

鄰
，
互
助
互
愛
之
精
神
，
配
合
政
府
全
力
投
入
協

助
維
護
社
區
安
寧
秩
序
，
保
障
居
民
生
命
財
產
安

全
，
建
立
和
諧
安
祥
之
生
活
環
境
，
應
喚
起
民
眾

走
出
自
我
，
恢
復
人
助
自
助
之
精
神
，
凝
聚
眾
人

力
量
，
有
錢
出
錢
，
有
力
出
力
，
共
同
參
與
社
區

安
全
維
護
工
作
，
配
合
分
局
、
派
出
所
警
力
，
結

合
相
關
人
員
及
地
方
熱
心
人
士
全
力
推
展
發
揮
防

制
犯
罪
，
檢
舉
犯
罪
。
特
成
立
社
區
守
望
相
助
巡

守
隊
，
而
同
步
實
施
平
安
站
、
萬
家
燈
火
三
合
一

計
畫
，
為
本
社
區
維
護
治
安
，
提
升
生
活
品
質
為

目
標
。

二
、
組

織

付
巡
守
隊
組
織
架
構

.. 

以
本
社
區
為
範
間
，
里
辦
公
處
協
助
，
社
區

發
展
協
會
策
劃
'
執
行
巡
守
隊
之
設
置
編
組
及
巡

邏
區
域
、
路
線
之
規
劃
'
配
合
青
年
路
派
出
所
警

勤
區
相
結
合
，
並
由
社
區
發
展
協
會
、
里
、
鄰
長

及
地
方
熱
心
人
士
共
同
組
織
。

ω
人
員
編
組
及
徵
召

.. 

L

由
青
年
路
派
出
所
主
管
督
促
管
區
警
員
動

員
社
區
壯
年
自
願
參
加
巡
守
工
作
。

2

巡
守
隊
設
召
集
人
一
名
、
副
召
集
人
二
名
，

督
導
人
員
五
J

九
名
，
中
隊
長
一
名
，
副
中
隊
長

二
名
，
分
隊
長
三
名
，
小
隊
員
九
名
，
巡
守
員
八

十
名
。1

服
裝
之
製
作

.. 

夏
季
l

上
衣
淺
灰
色
，
帽

子
及
褲
子
為
黑
色
;
冬
季
上
衣
及
帽
子
為
橘
紅

中

色
，
褲
子
為
黑
色
。
華

4
裝
備
無
線
電
主
機
一
台
，
對
講
機
四
台
，

U
U

電
擊
棒
二
只
，
瓦
斯
槍
四
隻
，
警
棒

-
O
支
，
口
八

十

哨

-
0
0
個
。

七年
nA 

日
經
費
來
源

.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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止



服
裝
及
裝
備
共
支
用
一
二

0
、
二
二
八
元
.. 

裝
設
萬
家
燈
火
支
用
二
一
二
、
一
七

0
元
;
印
製

成
立
大
會
手
冊
支
用
二
一
、

0
0
0
元
。
以
上
全

部
費
用
均
由
社
區
內
國
宅
管
理
委
員
會
贊
助
。

制
問
巡
守
隊
人
員
作
業
規
則.. 

巡
守
人
員
主
要
任
務

.. 

執
行
本
社
區
巡
邏
，

以
維
護
公
共
安
全
秩
序
安
寧
;
突
發
事
件
之
緊
急

處
理
(
以
通
報
青
年
路
派
出
所
為
優
先
)

.. 

與
治

安
單
位
密
切
連
繫
、
互
相
支
援
、
消
明
社
區
犯
罪

事
件
。巡

守
人
員
依
任
務
需
要
編
成
值
勤
、
巡
守
、

備
勤
小
組
各
一
。

值
勤
時
間

.. 

每
日
下
午
廿
三
時
至
凌
晨
四
時

計
五
小
時
，
採
定
點
、
定
時
、
交
錯
方
式
，
惟
以

地
面
、
屋
頂
、
地
下
室
死
角
為
重
點
。

意
外
傷
亡
除
應
迅
速
報
警
處
理
外
，
並
即
通

報
一
一
九
、
二

0

，
將
傷
者
送
醫
救
治
。

本
社
區
巡
守
工
作
，
每
月
集
合
全
體
值
勤
巡

守
工
作
人
員
開
會
檢
討
工
作
得
失
及
應
改
進
事
項
，

並
請
有
關
主
管
列
席
指
導
。

三
、
成
立
經
過

付
公
告.. 
為
維
護
社
區
安
寧
及
婦
女
、
兒
童

安
全
起
見
，
本
社
區
將
實
施
社
區
巡
邏
隊
、
守
望

相
助
、
學
童
上
下
學
平
安
站
、
萬
家
燈
火
等
重
要

計
畫
，
於
八
十
七
年
元
月
五
日
公
告
社
區
居
民
知

悉
，
並
自
八
十
七
年
元
月
廿
五
日
開
始
實
施
。

叫
主
要
內
容
說
明
及
執
行
方
式
.. 

l

配
合
青
年
路
派
出
所
負
責
選
定
平
安
站
之

位
置
。Z

規
劃
平
安
站
位
置
圖
及
平
安
站
連
絡
人
名

冊
，
提
供
社
區
及
住
戶
廣
為
宣
傳
，
讓
學
童
或
夜

間
補
習
班
遇
上
任
何
困
難
及
危
險
，
隨
時
可
向
平

安
站
求
救
。

3

規
劃
及
設
計
各
平
安
站
之
標
誌
'
張
貼
各

平
安
站
門
口
。

4

教
育
各
平
安
站
住
戶
，
遇
上
求
助
，
立
即

向
派
出
所
報
案
。

旦
成
立
社
區
巡
守
隊
，
發
揮
社
區
守
望
相
助

之
功
能
，
達
到
預
防
犯
罪
之
成
效
。

6

社
區
巡
守
隊
之
組
織
、
裝
備
、
服
裝
及
執

行
勤
務
。

1

萬
家
燈
火
裝
設
將
近
尾
聲
，
即
配
合
巡
守

土
、

4
仟區發

a

徵
求
社
區
有
志
賢
達
、
品
行
操
守
良
好
之
展

二
十
八
住
戶
，
義
務
的
撥
出
寶
貴
時
間
，
共
同
為
恃

耳
，

社
區
安
定
安
寧
，
預
防
犯
罪
來
奮
鬥
。
第

、L

本
社
區
巡
守
隊
業
於
八
十
七
年
元
月
廿
五
日
卡

下
午
七
時
舉
行
成
立
大
會
，
出
席
者
除
本
社
區
相

μ
扮
吭
，

關
人
員
、
巡
守
隊
全
體
隊
職
員
、
青
年
路
派
出
所

員
警
、
民
防
隊
全
體
隊
職
員
、
各
社
區
貴
賓
列
席

指
導
，
場
面
莊
嚴
隆
重
，
並
由
聯
維
有
線
電
視
公

司
全
程
錄
影
及
記
者
採
訪
，
另
有
附
近
玉
賜
朝
天

宮
贊
助
鑼
鼓
陣
頭
助
興
，
會
後
由
鑼
鼓
陣
頭
前
導

繞
本
社
區
周
邊
遊
行
，
宣
導
社
區
巡
守
隊
、
平
安

站
、
萬
家
燈
火
之
實
施
，
並
持
續
執
行
迄
今
已
四

隊
同
時
推
行
。

個
月
，
成
效
良
好
。

(
本
文
作
各
扭
扭
自
力
社
區
發
展
協
會
常
務
理
萃
，
)

呵
，

no --
月六年七十八國氏華中




